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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丽农发〔2022〕123号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山”
字系“共富工坊”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

现将《推进“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的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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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的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

裕和“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精神，以新时代“挺进师”的奋进

姿态坚毅笃行“丽水之干”，助力“两个先行”。根据市委组织

部《关于全面推进党建统领“共富工坊”建设的实施意见》（丽

组通〔2022〕25号）文件精神，现就推进“山”字系“共富工

坊”建设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以党建联建为抓手、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农村闲

置资产资源，推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打造富有丽水地域特色的“山”字系“共

富工坊”，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攻坚作出“三农”贡献，在推

进“两个先行”中展现丽水“三农”担当。

2.目标任务。聚焦品牌带动和产业赋能两大重点任务，稳

步推动“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积极拓宽农民创业增收

渠道，尤其是有效破解低收入农户家门口就业难题。力争到

2022 年底，全市打造72个品牌带动式“共富工坊”和84个产

业赋能式“共富工坊”。同时，根据市委组织部安排，完成年

度创建目标。

二、建设类型

1.品牌带动式。通过“企业+合作社十农户”，引导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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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合作社合作，按照一定的标准规范，组织农民从事特色

农渔产业种养殖，进行统一加工、包装、销售，打造“乡（土）

字号”或国家地理标志农渔品牌，以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附加

值。品牌带动式“共富工坊”（附件 3）有相对固定的市场经营

主体和一定面积的生产基地，吸纳低收入农户就近就业，按照

收成或劳作时间获取报酬。

2.产业赋能式。依托农业科研院所或农业龙头企业，开展

专业培训、推广优质种苗、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和农民生产技能，推动农产品增产提质，从而增强农民

致富创富能力。产业赋能式“共富工坊”（附件 4）有相对固定

的场所，经常性开展农业技能培训，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

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三、建设方式

1.申报程序。按照“规范一个、评估一个、挂牌一个”的

工作步骤，建立“山”字系“共富工坊”申报挂牌机制。由各

类申报主体填写《“山”字系“共富工坊”申报表》（附件 2），

由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申报主体乡镇所在地开

展联合评价验收后挂牌，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县级组织部门（两

新工委）备案管理。

2.建设节点。为确保如期完成“山”字系“共富工坊”建

设任务，具体时间节点为：

12月 10日前：各类主体向所在乡镇或县（市、区）农业

农村局提出申请；

12月 15日前：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指导各类申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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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提升；

12月 20日前：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牵头验收一家，

挂牌一家，结果报市农业农村局、县级组织部门（两新工委）

备案；

12月 30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每个县

（市、区）选取点位开展抽查。

四、工作机制

1.明确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工作推进协调机制（附件1），

对全市“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工作负总责。制定实施方

案，明确建设类型、建设标准、考评机制和验收办法，组织对

“山”字系“共富工坊”开展总体评价。各县（市、区）农业

农村局落实直接主体责任，对具体工作负责，要结合本地实际，

明确责任人和建坊时限，积极主动与县级组织部门（两新工委）

和工坊所在乡镇（街道）对接，协助工坊建立党建联建机制，

综合集成各方政策、资源和力量创造性抓好“山”字系“共富

工坊”建设。

2.明确晾晒机制。每月动态晾晒“山”字系“共富工坊”

运行情况。围绕品牌带动和产业赋能两大重点任务，市农业农

村局定期通报各地“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推进情况和建

设最佳实践案例，促进互学互鉴，形成比、学、赶、超浓厚氛

围。

3.明确风险防控机制。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建立健

全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有效防范政策、市场、舆情等

风险。对发生消防火灾、房屋倒塌、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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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以及欠薪问题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不得参与“山”字

系“共富工坊”建设。

4.明确宣传推广机制。加强对“山”字系“共富工坊”建

设的宣传，深入挖掘典型，树立榜样，及时总结提炼“共富工

坊”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学习借鉴，做到学有榜样、做

有标准、行有标杆，营造“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的良好

氛围。

附件：1.“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山”字系“共富工坊”申报表

3.品牌带动式“共富工坊”建设标准规范（试行）

4.产业赋能式“共富工坊”建设标准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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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力量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副组长：沈元东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永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永伟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

范成成 市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处处长

苏 明 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经营管理处处长

林军明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与市场信息处处长

蒋 浩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协调处处长

叶樟枫 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与种植业处负责人

李永军 市农业农村局养殖业与农机化处处长

李海慧 莲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潘余海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建标 青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徐仙娥 云和县乡村振兴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胡顺山 庆元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田远坚 缙云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

曹建章 遂昌县农业行政执法队专职副队长

颜雪玲 松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 芳 景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一、综合协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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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蒋 浩

成 员：张任驰、季诗誉、杜立峰

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根据市级联席会议和领导小组部

署要求，统筹做好“共富工坊”任务分解、政策保障和督促检

查，组织报送相关资料和统计数据，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现

场观摩会、经验交流会和业务培训会等。

二、政策指导组

组 长：林军明

成 员：苏 明、李永军、黄 韵、余爱华

围绕“山”字系“共富工坊”建设标准，制定出台市级奖

补政策，指导各县（市、区）做好主体培育、产业规划和品牌

建设。强化“丽水山耕”区域品牌辐射带动作用，依托农业生

产基地和农业龙头企业，创新“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经营

模式，带动农民从事特色农渔产业种养殖。

三、服务保障组

组 长：范成成

成 员：叶樟枫、吴燕琴、陈军华、叶建军

根据共富工坊建设需要，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和政策兑

现，强化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精心做好种养殖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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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字系“共富工坊”申报表
工坊名称

工坊类别 品牌带动式 产业赋能式

经营主体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工坊地址

工

坊

简

介

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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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品牌带动式“共富工坊”建设标准规范（试行）

项目 指标 具体要求

生产

经营

经营主体 一般为强村公司、村经济合作社或有相应资质的企业。

生产范围
一般是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农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等

统一标准
实行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销售的经
营方式。

硬件

设施

场地设置
有相对固定的生产经营主体，一般带动的生产种植、
养殖基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

配套设施
温室大棚、生产机械、给水系统、电力通讯等农业现
代化设置比较齐全。

制度规范 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健全，人员信息公开

吸纳

就业

重点对象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10 人以上，优先招纳低收入农户
就业。

技能培训
依托“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共富学堂”等常态化组
织从业人员参加技能培训，每年不少于 2 次。

建档立卡
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低收入农户建档立卡，实行“一
人一卡”。

带富

效能

群众带富 带动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超过 2 万元。

集体增富
带动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经营管理等方

式获取收益。

品牌提升 创立至少 1 个以上品牌，以品牌化提升产品附加值。

管理

机制

运营管理 有固定的工坊管理团队或管理人员。

网格智治 纳入乡镇（街道）网格智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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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
按规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

备案管理
在县级“共富工坊”服务中心或乡镇（街道）“共富工

坊”服务站实行备案管理。

数字赋能
根据各地数字化场景创建进度，及时纳入应用场景智

控管理，配合做好应用场景数据维护、更新。

党建

赋能

党建联建 开展乡镇（街道）、村（社）、企业党建联建。

结对联系

建立“三个一” 联系工坊制度，明确 1 名乡镇（街道）

领导、1 名驻村干部、1 名村“两委”委员联系工坊，

按职责分工为工坊做好服务。

组织覆盖
建立“共富工坊”党小组，一般由村（社）、企业以及

其他相关党员组成。

红色管家
建立红色管家制度，明确 1 名党员担任工坊“红色管

家”。

先锋示范
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田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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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产业赋能式“共富工坊”建设标准规范（试行）

项目 指标 具体要求

生产

经营

经营主体
一般为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强村公司或村经

济合作社。

生产范围 一般是开展专业培训、推广优质种苗、提供技术指导等。

统一标准
建立农业技能培训、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计划，明确培

训范围、培训时间、培训人员等。

硬件

设施

场地设置
一般设置在农村，有固定的技术研发中心或生产研究基

地。

配套设施
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布局合理、环境整洁，有消防、应

急等设备。

制度规范 管理制度、安全制度健全，人员信息公开

吸纳

就业

重点对象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10 人以上，优先招纳低收入农户

就业。

技能培训

依托“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共富学堂”等常态化组

织农户开展农业种植等技能培训，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

次。

建档立卡
对从业人员，特别是低收入农户建档立卡，实行“一人

一卡”。

带富

效能

群众带富 带动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超过 2 万元。

集体增富
带动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经营管理等方式

获取收益。

管理

机制
运营管理 有固定的工坊管理团队或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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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
按规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

备案管理
在县级“共富工坊”服务中心或乡镇（街道）“共富工

坊”服务站实行备案管理。

数字赋能
根据各地数字化场景创建进度，及时纳入应用场景智控

管理，配合做好应用场景数据维护、更新。

党建

赋能

党建联建 开展乡镇（街道）、村（社）、企业党建联建。

结对联系

建立“三个一”联系工坊制度，明确 1 名乡镇（街道）

领导、1 名驻村干部、1 名村“两委”委员联系工坊，

按职责分工为工坊做好服务。

组织覆盖
建立“共富工坊”党小组，一般由村（社）、企业以及

其他相关党员组成。

红色管家
建立红色管家制度，明确 1 名党员担任工坊“红色管

家”。

先锋示范
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田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抄送：市委组织部（两新工委）、丽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12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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